
公司注销登记网上办照操作指南

公司（不含股份公司）注销登记，全程网上办理。目前，除部分吊销企业、破产或强制

解散等非正常注销企业，浙江政务服务网“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已开通其

他所有注销登记事项，包含简易注销和一般注销。以满足线上注销要求的公司为例，教

您如何实现全程网上申请营业执照注销。（咨询电话:0579-85232920、85117280）

第一步：打开“浙江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www.zjzwfw.gov.cn），找到“浙江企业

在线”的“我要办注销”进入“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或者直接打开“浙江省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网址： http://gswsdj.zjzwfw.gov.cn/），注册账号并登录，已

注册“浙里办”APP 账号并完成实名认证的可直接使用“浙里办”APP 扫码登录或短信验

证码登录。

注意：经办人使用个人账号，即可代理代办任何公司注销登记。



第二步：选择“我要企业注销”。

第三步：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录”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或选择“企业身份信息验

证”，并“进入办理”。

第三步：选择注销方式，若无前置审批事项，勾选“否”，点击“下一步”。

注意：无异常、无前置许可的企业可选择“简易注销”，公示期为 20 天，都可选择“一般

注销”，公示期为 45 天。



简易注销

第一步：点击“我已阅读”，根据实际经营情况进行勾选，“保存”并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该页面不需填写，直接“保存”，点击“下一步”，勾选“我已阅读”。



第三步：完善签名人员信息，确认完善后进入“下一步”。

注意：选择“全程电子化”通道才会显示该页面。页面会自动跳出需要后续进行电子签章人

员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请仔细核对系统跳出的手机号码是否与相关人员在注册“浙

江政务网”个人账号时使用的手机号码一致，如果不一致，点击“修改”手机号码，否则无

法完成后续的电子签名。



第四步：填写代理人信息，上传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点击“保存”并“下一步”。



第五步：上传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照片，正副本遗失的可上传营业执照作废公告声明页面截

图并勾选“营业执照是否遗失”，“保存”并点击“下一步”。

注意：若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已遗失，需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营业执照作

废公告声明后，继续回到浙江政务服务网完成注销提交事项。



第六步：仔细核对填报信息，检查无误后，勾选“我已阅读”并“提交”。

第七步：提交后进入电子签名环节。

注意：简易注销申报材料提交后需进行两轮电子签名，“简易注销承诺书”部分为全体股东

签字，完成后稍等片刻进入“业务综合申报材料”部分，为法定代表人签字。签字完成后进

入简易注销公示，公示期为 20 日，公示期满后，待审核通过后，上交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副本遗失的在公示期满后，应及时告知市场监管部门。



一般注销

第一步：填写清算组成员信息，全体股东都应为清算组成员，独资公司需再找一人成立清算

组，并选出一人担任清算组负责人。清算组办公地址可填写公司地址，清算组联系电话可填

写清算组负责人手机号码。填写完成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并公示到公示系统”并进入“下

一步”。

注意：注销原因选择决议解散，清算组成立日期写为申报材料当日。





第二步：进行债权人公告，选择“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保存并公示到公示系统”，

并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根据实际情况勾选相关选项。



第四步：完善签名人员信息，确认完善后进入“下一步”。

注意：选择“全程电子化”通道才会显示该页面。页面会自动跳出需要后续进行电子签章人

员的姓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请仔细核对系统跳出的手机号码是否与相关人员在注册“浙

江政务网”个人账号时使用的手机号码一致，如果不一致，点击“修改”手机号码，否则无

法完成后续的电子签名。



第五步：填写代理人信息，上传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点击“保存”并“下一步”。



第六步：上传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照片，正副本遗失的可上传营业执照作废公告声明页面截

图并勾选“营业执照是否遗失”，“保存”并点击“下一步”。

注意：若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已遗失，需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完成营业执照作

废公告声明后，继续回到浙江政务服务网完成注销提交事项。



第七步：材料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

注意：一般注销公示期为 45 天，公示期满后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确认注销材料，待审

核完成后进行电子签章，签章完成后上交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正副本遗失的在电子签名完

成后，应及时告知市场监管部门。

第八步：市场监管部门材料预审通过后，系统会自动推送一条手机短信告知申请人。

（一）选择“全程电子化” 通道的，系统会自动给需要电子签名的相关人员推送一条手机

短信，您可以根据短信提示内容打开链接进行电子签名，也可以通过手机“浙里办”APP

搜索“市场监管业务办理”或者通过“支付宝”APP 搜索“浙里办”，打开并搜索“市场

监管业务办理”完成电子签名，并将老的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递交或邮寄至市场监管窗口。



（二）选择“半程电子化”通道的，您应携带或邮寄下列材料到市场监管窗口：

1. 打印系统自动生成的带有水印的纸质书式材料，由股东、法定代表人、代理人等相关人

员亲笔签字（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并加盖公司公章。若所涉人员需进行实名认证，可在“登

记注册身份验证”APP 内完成注册登录并实名认证即可；

2. 纸质营业执照正副本；

3. 其他所需材料。



邮寄地址：义乌市北苑街道望道路 300 号政务服务中心 2 楼 66 号窗口

联系方式：0579-85232920

注意：市场监管部门材料预审不通过，系统也会自动推送一条手机短信告知申请人修改材料，

申请人登入“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查看“驳回意见”，按照驳回意见修改材料，

并重新提交。预审通过后完成电子签名或者纸质材料签名。


